
入住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自僱照顧服務員同意書 

申請人           同意自   年   月   日起，

為 入 住 貴 住 宿 式 長 期 照 顧 機 構 住 民            

自僱照顧服務員，並自付所需費用。 

  收費標準： 

照服員與服務住民數比 
每日收費 

(新臺幣/元) 
每班(12小時)收費 

(新臺幣/元) 

1對1   
1對2   
1對3   
1對4   
1對5   

(註：上列 收費標準若因基本工資成本調漲變動時，雙方應重新簽訂同意

書。)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與退除役官兵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照顧服務員提供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

聯絡電話：(市話)           /(行動)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二 


